
信用反担保合同
编号：（丰海硕·LY·信用）字第21-6005

保证人名称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徐飞飞
住所：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西路169号附4号
电话：18037360022

主债权人名称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海南丰海硕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张自立
住所：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办南海大道9号明光国际大厦2431房
电话：15978624759

[bookmark: _Hlk63601541][bookmark: _Hlk63601576][bookmark: _Hlk63601533][bookmark: _Hlk63601599][bookmark: _Hlk63601622][bookmark: _Hlk63601662][bookmark: _Hlk63601674]洛阳莘子园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业主）与乙方已于2021年03月01日签订了编号为（丰海硕·LY·商监保）字第21-6005的《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委托保证合同》（以下简称主合同），由乙方为业主提供就山水文苑小区10#楼；山水文苑小区9#楼；山水文苑小区1#楼；山水文苑小区2#、11#楼；山水文苑小区12#楼；山水文苑小区7#楼；山水文苑小区13#楼；山水文苑小区8#楼；山水文苑小区6#楼；山水文苑小区3#楼项目签订的《宜阳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》（备案编号为：2020-018；2020-019；2020-020；2020-039；2020-083；2020-084；2020-085；2020-101；2020-102；2020-103）的监管担保。
为了确保以上合同的监管，甲方愿意以保证的方式，为业主与乙方签订的主合同，向乙方提供反担保。经乙方审查，同意接受甲方以保证的方式提供的反担保。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，按以下条款订立本合同，并共同遵守。
一、保证的范围及保证金额
1．甲方承诺提供个人信用反担保基本保证金额人民币16550000元整（大写：壹仟陆佰伍拾伍万元整）。
2．甲方所提供的反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。当乙方出现代偿时，适用主合同第八条的约定。
二、保证的方式及保证期间
　　甲方保证的方式为：连带责任保证。
甲方的保证期间为：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债权完全得以清偿之日止。
　　三、承担反担保责任的情形
1．业主未能履行备案编号为：2020-018；2020-019；2020-020；2020-039；2020-083；2020-084；2020-085；2020-101；2020-102；2020-103的《宜阳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》，而宜阳县住房保障和房产服务中心要求乙方承担编号为（丰海硕·LY·商监保）字第 21-6005-01；21-6005-02；21-6005-03；21-6005-04；21-6005-05；21-6005-06；21-6005-07；21-6005-08；21-6005-09；21-6005-10的《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保函》提供的保证责任。
2．业主被宣告解散、破产，或自行歇业时，无力履行合同义务，引起乙方在主合同约定担保金额范围内代偿时。
　　四、反担保责任的承担
乙方要求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，乙方在通知甲方后，甲方应在7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合同承担反担保责任。
五、本合同项下涉及有关公证、鉴定、登记、保管、提存、诉讼费、公告费、保全费、邮寄费、律师代理费及必要的差旅费等可能发生的费用，均由甲方承担。
六、本合同生效后，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同。需要变更或解除本合同时，应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并达成书面协议；新的协议未达成前，本合同各条款仍然有效。
七、争议的解决
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应向项目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八、合同的生效
　　本合同经甲方签字和乙方法定代表人（或其授权代理人）签章并加盖公章生效。
九、本合同任何一方向对方所作的送达，均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办理。一经邮寄，即视为有效送达（地址和联系方式变更后，书面通知对方的，按照变更后的方式办理）。
十、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海南丰海硕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
住所：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西路169号   住所：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办南
附4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大道9号明光国际大厦2431房
电话：18037360022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张自立
签订时间：2021年03月01日         签订时间：2021年03月0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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